附件
[bookmark: _GoBack]不纳入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总量
管理项目清单
	序号
	项目

	1
	国家统一规定的津贴补贴项目：艰苦边远地区津贴、乡镇工作补贴、特殊岗位津贴补贴（含2006年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时暂予保留的特殊岗位工资构成比例提高部分）、1993年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保留津补贴、老粮贴。

	2
	我市规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应享受的改革性补贴。

	3
	市总工会规定的节日慰问、生日慰问等福利待遇。

	4
	按政策规定支付的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

	5
	按政策规定发放的高温津贴。

	6
	独生子女父母奖励金。

	7
	按政策规定缴存住房公积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的单位缴纳部分。

	8
	按规定使用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向项目团队组成人员发放的奖励。

	9
	按规定使用文化创意产品开发收益，向项目团队组成人员发放的奖励。

	10
	按规定使用横向委托项目人员经费，向项目团队组成人员发放的奖励、报酬。其中，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的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视为横向委托项目。

	11
	高层次人才按规定享受的一次性安家补助、岗位津贴；事业单位使用本单位高层次人才资金，向作出突出贡献的高层次人才发放的激励性报酬。

	12
	科技人员按相关规定兼职或离岗创业取得的收入；高等学校教师从事多点教学获得的合法收入；医务人员多点执业或到其他公立医疗机构、企业、社会组织兼职取得的合法报酬。

	13
	考试机构向承担考点考场任务学校的考务人员支付的劳务报酬。

	14
	国家及我市规定不纳入绩效工资总量管理的其他收入项目。



